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０

证券简称：绿大地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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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届满。 为了顺利完成本次董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本公司

董事会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将第四届董事会的组成、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的组成

第四届董事会将由

７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４

名，董事任期自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

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二、选举方式

本次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时，每一股份拥

有与拟选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

以分开使用。

三、董事候选人的推荐（董事候选人推荐书样本见附件）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本公司董事会、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３％

以上的股东

有权向第三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

的股东有权向第三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１

、推荐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１０

天内（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前）按本公告约定的方

式向本公司推荐董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董事会同时在本公司以及人才市场等广泛搜

寻董事人选；

２

、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将对初选的董事人选进行资格审

查，对于符合资格的董事人选，将提交本公司董事会；

３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选定的人选召开董事会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

请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４

、董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真实、

完整，保证当选后履行董事职责；

５

、公司在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时，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

料（包括但不限于提名人声明、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备案

审核。

五、董事任职资格

（一）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董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

凡具有下述条款所述事实者不能担任本公司董事：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

行期满未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

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

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７

、国家公务员或担任公司董事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的；

８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二）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本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除需具备上述董事任职资格之外，还必须满足下述条件：

１

、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２

、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并确保有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履行其职责；

３

、通过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的独立董事培训并获得培训证书；

４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５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本公司的独立董事：

（

１

）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

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

兄弟姐妹等）；

（

２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

其直系亲属；

（

３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

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４

）为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５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四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６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人员；

（

７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六、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一）推荐董事候选人，必须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１

、董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

２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３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如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还需提供独立董

事培训证书复印件；

４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二）若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１

、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

２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

３

、股票帐户卡复印件。

（三）推荐人向本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１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２

、推荐人必须在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以收件邮戳

时间为准）本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孙阳泽、熊艳芳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７２７９１８５

联系传真：

０８７１－７２７９１８５

联系地址：昆明市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浦路

６

号

邮政编码：

６５０２１７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日

附件：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候选人推荐表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候选人推荐表

推荐人 推荐人联系电话

推荐的候选人类别

□

非独立董事

□

独立董事（请在类别前打“

√

”）

推荐的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任职资格：是

／

否符合本

公告规定的条件

简历（包括学历、职称、

详细工作履历、兼职情

况等）

其他说明（如有）

（注：指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数量；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 ）

推荐人： （盖章

／

签名）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０

证券简称：绿大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９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届满。 为了顺利完成本次监事会的换届选举（以下简称“本次换届选举”），公司监

事会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将第四届监事会的组成、监事候选人的推荐、本

次换届选举的程序、监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监事会的组成

第四届监事会将由

３

名监事组成， 其中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不得少于监事会人数的三

分之一，监事任期自相关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二、选举方式

本次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监事人数

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监事候选人的推荐（监事候选人推荐书样本见附件）

（一）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本公司监事会、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３％

以上的

股东可向第三届监事会书面提名推荐股东代表担任的第四届监事会的监事候选人。

（二）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的产生

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１

、推荐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１０

天内（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前）按本公告约定的方

式向本公司推荐监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监事会同时在本公司以及人才市场等广泛搜

寻监事人选；

２

、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本公司监事会召开会议，对推荐的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

查，确定担任的监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真实、

完整，保证当选后履行监事职责；

五、监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监事候选人应须具有与担任监

事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监事职责。凡具有下述条款所

述事实者不能担任本公司监事：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

行期满未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

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

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７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六、关于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一）推荐人推荐监事候选人，必须向本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１

、监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

２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３

、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４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５

、推荐人资格证明。 若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则应提供下列文件：

（

１

）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２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３

）股票账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二）推荐人向本公司监事会推荐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１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２

、推荐人必须在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以收件邮戳

时间为准）本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孙阳泽、熊艳芳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７２７９１８５

联系传真：

０８７１－７２７９１８５

联系地址：昆明市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浦路

６

号

邮政编码：

６５０２１７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日

附件：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候选人推荐表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候选人推荐表

推荐人 推荐人联系电话

推荐的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任职资格： 是

／

否符合本公

告规定的条件

简历（包括学历、职称、详细

工作履历、兼职情况等）

其他说明（如有）

（注：指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数量；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等。 ）

推荐人： （盖章

／

签名）

二〇一〇年 月 日

Ａ

股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８ Ａ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０

—

００５

Ｈ

股证券代码：

９９８ Ｈ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发出书面会议通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９

日形成决议。 会议应表决董事

１４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

事

１４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股东提名赵小凡先生为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提名赵小凡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 并提交股东大会批

准，如股东大会批准，将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任职资格后就任本行执行董事

（提名函、候选人声明、候选人简历请参见附件）。

独立董事白重恩、艾洪德、谢荣、王翔飞、李哲平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同意。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集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日

附件：

关于提名赵小凡先生为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作为持有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银行”）

３％

以上股份的

股东，依据中信银行章程规定，提名赵小凡先生为中信银行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按照中信银行章程规定，请中信银行董事会履行有关程序后，将上述提案提交中信银行

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提案人：中国中信集团公司

二〇一〇年二月十一日

董事候选人声明

（非独立董事适用）

依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三十二条有关要求， 本声明人作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如下：

本人同意接受提名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并就相关事项声明及承诺如下：

一、本人已披露的简历及其他与董事候选人资格相关的资料真实、完整；

二、本人当选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后，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切实履行董事的职责和义务。

声明人：赵小凡

二〇一〇年三月八日

赵小凡先生简历

赵小凡先生，

４５

岁，中国国籍，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开始任本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兼任本行总

行营业部总经理、党委书记，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开始任本行党委副书记。 此前，自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任本行副行长，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赵先生曾任本行行长助理，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历任本行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职务，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历任本行会计部职员、综合处副科长、科长和副总经理职务。自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至今，赵先生

一直为本行服务。赵先生为高级会计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财务会计专业学士学位，后

获辽宁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硕士学位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专业博士学位。

Ａ

股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８ Ａ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０

—

００６

Ｈ

股证券代码：

９９８ Ｈ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４

日向全体

监事发出书面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９

日在北京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监事

８

人，实际参加监事

７

人，郑学学监事因事委托王栓林监事代为出席和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吴北英先生作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监事会同

意选举吴北英先生作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提名人声明、候选

人声明、候选人简历请参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日

监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第二届监事会现就提名吴北英为中信银行

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

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中信银行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中

信银行所适用之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以及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

完全明白做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三月九日

监事候选人声明

依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九十四条有关要求， 本声明人作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如下：

本人符合该公司所适用之法律、 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以及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

条件。本人完全清楚监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

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做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中国银监会及证券监管机构、上市地

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监事期间，将遵守国家法

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市地证券交易所规定的要求，确保有足

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履行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声明人：吴北英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日

监事候选人简历

吴北英先生

５９

岁 中国国籍

吴先生于

１９８７

年

８

月加入本行，自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吴先生曾任本行行长

助理。 自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出任本行副行长， 期间曾于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兼任本行北京分行行长，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起则兼任本行广州分行行长。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担任本行常务副行长，历任党组成员、党委副书记。吴先生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出任本行执行董事。 吴先生为高级经济师，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获货币银行学硕士

学位。

Ａ

股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８ Ａ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０

—

００７

Ｈ

股证券代码：

９９８ Ｈ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星期五）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会议时间预

计为半天。

●

会议召开地点：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１６

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

重大提案：

本次会议将审议以下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股东提名赵小凡先生为执行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提名选举吴北英先生担任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星期五）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会议时间预计

为半天。

（二）召开地点：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１６

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五）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星期二）下午

３

时整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中信银行”（

６０１９９８

）所有股东（以下

简称“内资股股东”）；

２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星期二）下午

４

时

３０

分前名列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

司

Ｈ

股股东登记册的“中信银行”（

０９９８

）

Ｈ

股持有人（以下简称“

Ｈ

股股东”）；

３

、上述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４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５

、本公司聘任的中介机构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嘉宾。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将审议以下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股东提名赵小凡先生为执行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提名选举吴北英先生担任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三、本次会议的出席登记方法

（一）内资股股东

１

、符合上述出席对象条件的内资股法人股东的法人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 持有法定代

表人证明文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书面

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

２

、符合上述条件的内资股个人股东须持有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有

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

３

、拟亲身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内资股股东应于

４

月

２

日（星期五）或之前将拟出席

会议的书面回复（格式见附件一）连同所需登记文件（授权委托书除外，其递交时间要求见下

文）之复印件以专人送递、邮递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

（二）

Ｈ

股股东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ｈｋ

）“最新上市公

司公告”一栏及本公司网站（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中向

Ｈ

股股东另行发出的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告。

（三）进场登记时间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请携带登记文件原件或有效副本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９

时

１５

分前至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地点办理进场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本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７

联系人：宋华劼、石传玉

联系电话：（

８６ １０

）

６５５５ ８０００

联系传真：（

８６ １０

）

６５５５ ０８０９

２

、本次会议预期需时半日。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往返交通、食宿及其他有

关费用自理。

３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在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本公司（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网站发布。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股东出席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回复

２

、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日

附件

１

股东出席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回复

股东姓名

（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

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

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内资股持股数 股东代码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发言意向及要点：

个人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１．

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中文或英文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及地址。

２．

本回复在填妥及签署后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

日（星期五）以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

达本公司（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１５

层）；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２７

；联

系人：宋华劼、石传玉；联系电话：（

８６ １０

）

６５５５ ８０００

；传真：（

８６ １０

）

６５５５ ０８０９

。邮寄送达的，

以邮戳日期为送达日期。

３．

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于发言意向及要点栏目中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和

要点，并简要注明所需时间。请注意，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安

排，本公司不能保证在本回执上表明发言意向和要点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附件

２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股东大会主席进行如下表决或

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投票指示：

序号 普通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股东提名赵小凡先生为执行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提名选举吴北英先生担任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中划“

√

”，作出投票指示；（

２

）如委托人未作任

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个人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

称）

委托人地址：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期限： 委托期限至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及其续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个人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法

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个人股东

／

法人股东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１．

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中文或英文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及地址。

２．

请填上持股数，如未有填上数目，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与依您名义登记的所有股

份有关。

３．

请填上受托人姓名，如未填上，则大会主席将出任您的代表。 股东可委派一名或多名

代表出席及投票，委派超过一位代表的股东，其代表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４．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５．

本授权委托书填妥后应于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或其续会举行

２４

小时前以专人、邮寄或

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地址：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１５

层；邮政

编码：

１０００２７

；联系人：宋华劼、石传玉；联系电话：（

８６ １０

）

６５５５ ８０００

；传真：（

８６ １０

）

６５５５

０８０９

。 邮寄送达的，以邮戳日期为送达日期），方为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３

证券简称：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临

－００９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４

日以传真

及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董事

１１

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

公司参股浙江爱迪亚营养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为拓展公司业务，加快多元化发展步

伐，同意全资子公司浙江瓯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瓯联创投公司”）出资

３

，

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参股浙江爱迪亚营养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迪亚公司”）。本次参股前，爱

迪亚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浙江华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瓯创投公司”）占

４０％

，应国海占

２４．６４％

，周爱萍占

１４．５８％

，贺浩忠占

１１．３４％

，顾建军占

８％

，

邬国仕占

０．７２％

，刘心麟占

０．７２％

。 本次参股后，爱迪亚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２

，

４３７

万

元，新增注册资本由瓯联创投公司和家景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景公司”）

认购，股权结构将变更为华瓯创投公司占

２４．６２０４％

，瓯联创投公司占

２３．０６１１％

，家景公司占

１５．３８７８％

，应国海占

１５．１６６２％

，周爱萍占

８．９７４１％

，贺浩忠占

６．９７９９％

，顾建军占

４．９２４１％

，

邬国仕占

０．４４３２％

，刘心麟占

０．４４３２％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具体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并签署有

关协议和文件。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次参股的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刊登的 《关于子公司参股浙江爱迪亚营养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３

证券简称：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临

－０１０

关于子公司参股浙江爱迪亚营养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风险提示：

１

、本次参股的金额为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

、爱迪亚公司前期处于创业时期，致力于技术攻关和产品的研发试制，因此其业绩相对

不稳定， 其未经审计的

２００７

年的净利润为

３１

，

２５７

，

８１５．４６

元、

２００８

年的净利润为

－８

，

９４６

，

４９６．６２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净利润为

－１０

，

２６９

，

８０８．７７

元；

３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爱迪亚公司未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２２２．１２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６

，

８０８．０７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９６５．０４％

；本次参股的价格，较爱迪亚公司的净资产评估值溢价

１０．１７％

，较净资产账面值溢价

１４９．１１％

。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６

日，公司四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参股浙江爱迪亚营

养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为拓展公司业务，加快多元化发展步伐，同意全资子公司浙江

瓯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瓯联创投公司”）出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参股浙江爱迪亚

营养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迪亚公司”）。 本次参股前，爱迪亚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浙江华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瓯创投公司”）占

４０％

，应

国海占

２４．６４％

，周爱萍占

１４．５８％

，贺浩忠占

１１．３４％

，顾建军占

８％

，邬国仕占

０．７２％

，刘心麟

占

０．７２％

。 本次参股后，爱迪亚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变更为

２

，

４３７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瓯联

创投公司和家景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景公司”）认购，股权结构将变更为

华瓯创投公司占

２４．６２０４％

， 瓯联创投公司占

２３．０６１１％

， 家景公司占

１５．３８７８％

， 应国海占

１５．１６６２％

，周爱萍占

８．９７４１％

，贺浩忠占

６．９７９９％

，顾建军占

４．９２４１％

，邬国仕占

０．４４３２％

，刘

心麟占

０．４４３２％

。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具体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并签署有关协议和文件。

２

、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四届十七次董事会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上述议

案。 本次参股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爱迪亚公司及其股东与本公司、本公司前二大股东和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无关联关系。

４

、本次参股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１

、浙江爱迪亚营养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应国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舟山市定海海洋化工工业园区（岑港镇烟墩）

经营范围：饲料级甘氨酸铁、烟酰胺（

Ｉ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开发、销售；技术咨询

服务；饲料原料销售（不含涉及前置审批的商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除国家法律法规

禁止或限制的项目外）。 （凡涉及许可的凭证经营）

２

、家景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薛小云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杭州市灵隐路

８

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证经营）（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

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上述各方与公司及公司的前二大股东无关联关系。 公司未知上述各方与公司前十名股

东中的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浙江爱迪亚营养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２

、爱迪亚公司的住所、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和经营范围详见本公告第二、

１

条。

３

、出资比例：瓯联创投公司出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占参股后注册资本的

２３．０６１１％

；家景公司

出资

２

，

０００

万元，占参股后注册资本的

１５．３８７８％

。

４

、本次参股的增资方式均为现金出资，瓯联创投公司的资金来源为本公司的自有资金。

爱迪亚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

３－

甲基吡啶、

３－

氰基吡啶、烟酸、烟酰胺、维生素

Ｂ３

、维生素

Ｋ３

及碱式硫酸铬等产品的高科技企业，所属行业为朝阳行业，其产品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

和广阔的市场前景，符合国家鼓励的产业技术发展方向和环保政策，国际国内具有规模生产

能力的同类生产厂家较少，但其产品的研发、试制难度较大，不仅耗时且需投入大量的技术

资金。 爱迪亚公司前期处于创业时期，一直致力于技术攻关和产品的研发试制，因此其业绩

相对不稳定。目前爱迪亚公司经艰苦创业，其技术已经逐步成熟、可靠，并拥有完全的自主知

识产权，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目前爱迪亚公司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科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出具的中科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０

〕第

Ｐ００９

号《浙江爱迪亚营养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采

用资产基础法，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爱迪亚公司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２２２．１２

万元，评估价

值为

６

，

８０８．０７

万元，增值

６

，

５８５．９５

万元。 鉴于上述因素，本次参股采用了溢价参股方式。 本

次参股价格较爱迪亚公司的净资产评估值溢价

１０．１７％

，即〔本次参股价格

÷

（标的公司净资

产评估值

＋

新增出资总额）

×１００％

〕

÷

本次实际参股比例

－１００％

。 本次参股价格较净资产账面

值溢价

１４９．１１％

，即〔本次参股价格

÷

（标的公司净资产账面值

＋

新增出资总额）

×１００％

〕

÷

本次

实际参股比例

－１００％

。

爱迪亚公司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０６

，

０２１

，

７２１．９７ １２０

，

８４１

，

４３１．７８ ７６

，

００２

，

４８４．４４

负债总额

６９

，

０８１

，

７９２．３６ ５７

，

５４７

，

９９８．７９ ７３

，

７８１

，

３０５．２５

应收账款

２

，

３７７

，

３４０．８６ ５

，

２９８

，

４０５．９７ ２

，

９４５

，

３０８．９６

所有者权益

３６

，

９３９

，

９２９．６１ ６３

，

２９３

，

４３２．９９ ２

，

２２１

，

１７９．１９

营业收入

３

，

６６０

，

３９９．７７ ３２

，

１３１

，

８９４．８１ ２

，

５４８

，

０９０．６８

营业利润

－１５

，

４６３

，

１０６．４３ －６

，

５９０

，

９６５．７５ －１０

，

５２２

，

２４４．０１

净利润

３１

，

２５７

，

８１５．４６ －８

，

９４６

，

４９６．６２ －１０

，

２６９

，

８０８．７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１５

，

４６３

，

１０６．４３ －６

，

５９０

，

９６５．７５ －１０

，

５２２

，

２４４．０１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签署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６

日

２

、协议签署地点：浙江省舟山市

３

、增资方案

（

１

）瓯联创投公司以

３

，

０００

万元投资爱迪亚公司，其中

５６２

万元进入爱迪亚公司的注册

资本，其余进入爱迪亚公司的资本公积，家景公司以

２

，

０００

万元投资爱迪亚公司，其中

３７５

万元进入爱迪亚公司的注册资本，其余进入爱迪亚公司的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爱迪

亚公司的注册资本由目前的

１

，

５００

万元增至

２

，

４３７

万元。

（

２

）增资完成后，爱迪亚公司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华瓯创投公司

６００．００ ２４．６２０４％

瓯联创投公司

５６２．００ ２３．０６１１％

家 景 公 司

３７５．００ １５．３８７８％

应 国 海

３６９．６０ １５．１６６２％

周 爱 萍

２１８．７０ ８．９７４１％

贺 浩 忠

１７０．１０ ６．９７９９％

顾 建 军

１２０．００ ４．９２４１％

邬 国 仕

１０．８０ ０．４４３２％

刘 心 麟

１０．８０ ０．４４３２％

４

、支付方式

在本增资协议签字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瓯联创投公司、家景公司将本次增资的款项支

付至爱迪亚公司原股东指定的银行验资账户。

５

、董事的组成安排

投资完成后，瓯联创投公司、家景公司各有权提名一名董事，董事会成员由现在三名增

至五名。

６

、违约条款

（

１

）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如原

股东拒绝瓯联创投公司、家景公司参与增资的或不予办理相关手续的，应向瓯联创投公司、

家景公司承担“

３

、增资方案”所述投资金额

３０％

的违约责任；如瓯联创投公司、家景公司不履

行增资义务的，应向原股东承担“

３

、增资方案”所述投资金额

３０％

的违约责任。 同时，原股东

有权在瓯联创投公司、家景公司迟延支付投资款行为发生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单方面解除

本协议。

（

２

）一旦发生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守约方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７

、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且经本公司董事会作出同意投资的决议后生效。

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参股爱迪亚公司为本公司开展的一项创投业务， 爱迪亚公司的产品具有较高的技

术含量、较好的市场生命力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其拥有日益成熟可靠的工艺技术和完全的自

主知识产权，并可批量生产，其管理和研发团队具有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目前爱迪亚公司

正处于技术攻关有效突破但资金实力欠缺的时期，为本公司提供了良好的契入时机。参股爱

迪亚公司后，本公司将参与对其进行整合，因势利导，大力完善其内部管理体系，加强内控制

度的建设，合理调控、使用资金，为新的爱迪亚公司注入生命活力。参股爱迪亚公司有利于本

公司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有利于推进本公司实施既定的多元化发展战略， 通过涉足新行

业，实现产业升级，逐步推动公司转型为集多行业为一体的综合型企业，以稀释目前客观存

在的单一行业风险，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做强做大企业。

同时，因本公司在新行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经验不足，因此，参股爱迪亚公司后，相

对具有一定的生产经营管理风险。

六、独立董事意见

为拓展公司业务，加快多元化发展步伐，同意全资子公司浙江瓯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

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参股浙江爱迪亚营养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本次参股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及有关法律的有关规定，符合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

限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浙江爱迪亚营养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４

、中科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Ｐ００９

号《浙江爱迪亚营养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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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853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临

2010-006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近日，公司接到前锋农场至嫩江公路伊春至嫩江（省界）段建设项目

3

个合同段的中

标通知书，具体情况如下：

1

、

A15

合同段（合同造价

124,057,531

元）；

2

、

A18

合同段（合同造价

109,203,418

元）；

3

、

B8

合同段（合同造价

270,206,754

元）。

三个合同段合计中标金额为

503,467,703

元。

公司接到上述中标通知后，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在提交履约担保后，方能签署工程承

包合同。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3

月

9

日

证券代码 ：

600481

证券简称：双良股份 编号：临

2010-04

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

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10

年

3

月

8

日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第

39

次会议审核了本公

司申请发行不超过

7.2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申请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事宜获得有条件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后另行公

告。

特此公告。

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

0

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045

证券简称：广州国光 编号：

2010-18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提交发审委审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通知， 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将于

2010

年

3

月

10

日

(

周三

)

对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进行审核。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3

月

10

日停牌， 待公司公告审核结果后复牌，公

司将及时公告发审委审核结果。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3

月

9

日

股票代码：

000504

股票简称：赛迪传媒 公告编号：

2010-006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副总经理林紧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林紧先生因个人发展原因，

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接受林紧先生的辞职申请，并对林紧先

生在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3

月

9

日


